
 

大仁科技大學 
鹽埔鄉鄉民與子女助學金申請實施要點 

89.10.09 獎助學金管理審核委員會議通過 

95.01.12 獎助學金管理審核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06.17 獎助學金管理審核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9.08.18 獎助學金管理審核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2.05.29 獎助學金管理審核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06.24 獎助學金管理審核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鼓勵鹽埔鄉鄉民與子女就讀本校及落實敦親睦鄰與回饋社區工作，以實現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

的理想，特訂定「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鹽埔鄉鄉民與子女助學金申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設籍於鹽埔鄉連續至今滿五年以上之鄉民與子女、配偶，就讀本校日間部、進修部、進修學校（院）

（不含延長修業年限）者皆可申請之。 

三、依本校獎助學金管理委員會之公告，每年從 4 月 1 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凡合於申請資格之學生在規

定期間內應持申請書及所需證件（戶口名簿影本及學生證影本）到下列單位辦理： 

（1）日間部學生在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理。 

（2）進修部及進修院校學生在該部辦理。 

四、申請資料由學務處生輔組、進修部學務組及進修院校綜合業務組彙整並提交獎助學金管理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公布之。 

五、獎助學金於每學年申請一次，金額日間部學生每人每學年新台幣參仟元整；進修部、進修院校學生每

人每學年新台幣壹仟元整。經審核通過之申請學生名單由生輔組及進修部統一造冊，經校長核可後通知得

獎學生領取。 

六、鹽埔鄉鄉民與子女助金額來源由本校年度學雜費提撥 3﹪至 5﹪提供獎助學金經費內編列。 

七、本要點不適用於設籍鹽埔鄉之本校校友子女。凡本校校友之子女請依校友子女獎助學金申請實施要點

提出申請，不得重複申請。 
八、本要點經獎助學金管理審核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